
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对两件行政规范性文件
废止的编制说明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将于今年8月15日正式施行。根据省人大常委会、省政府印发的关于清理工作的原则及要求，我厅拟废止2件行政规范性文件。

一、《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广使用国六标准车用汽柴油的通告》（苏政发〔2018〕107号）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、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、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、国家能源局等7部门2018年发布的第16号公告中明确要求：2019年1月1日起，全国全面供应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VIA车用汽油（含E10乙醇汽油）、VI车用柴油（含B5生物柴油），同时停止国内销售低于国VIA标准车用汽油（含E10乙醇汽油）、低于国VI标准车用柴油（含B5生物柴油）。国家公告主体内容已覆盖《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广使用国六标准车用汽柴油的通告》相关内容，故拟废止。
二、《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国家第六阶段机动车排放标准的通告》（苏政发〔2019〕33号）

生态环境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商务部、海关总署、市场监管总局等5部门 2023年发布第14号公告《关于实施汽车国六排放标准有关事宜的公告》，公告明确自2023年7月1日起，全国范围全面实施国六排放标准6b阶段，禁止生产、进口、销售不符合国六排放标准6b阶段的汽车。国家公告主体内容已覆盖《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国家第六阶段机动车排放标准的通告》相关内容，故拟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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